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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 
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 
《佛山市三水区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 

企业培育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区政府各单位： 

修订后的《佛山市三水区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

的意见》已经 2017 年 4月 20 日十六届 11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

径向区经科局反映，联系电话：87755936。 

 

 

 

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

2017 年 4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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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三水区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 
培育工作的意见 

 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引导及鼓励企业进行

技术创新，推动全区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及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，

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体系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区高新技术

企业培育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 

（一）对首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

补助，对通过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15万元补助。对首次

申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并递交完整申报资料的企业给予

一次性 3万元补助。企业在入库当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，

不享受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补助。〔区经科局牵头，区财政

局、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配合〕 

（二）科技服务机构辅导服务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的，按每家企业 1万元的标准给予科技服务机构补助。〔区经科局

牵头，区财政局、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配合〕 

（三）积极引进区外高新技术企业到我区落户，鼓励区外高

新技术企业整体搬迁至我区。对在我区落户的有效高新技术企业，

给予一次性 20万元补助。〔区经科局牵头，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配合〕 

（四）在符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条件下，高新技术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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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为科技人员缴纳的“五险一金”（即研发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、

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）

列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。〔区国税局、区地税局分别牵头，各

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配合〕 

二、进一步优化配套服务 

（一）把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招商重点，把承诺投产后三年内

申报高新技术企业、母公司为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、有效期内

高新技术企业整体搬迁到三水的企业，给予优先准入。加快建立

健全科技创新券、企业孵化器等政策措施，引导企业加大研发

（R&D）经费投入。〔区经科局牵头，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配合〕 

（二）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各类扶持项目，引导企业

加大技术创新投入，激发企业自主创新、研发投入的内在动力。

优先安排高新技术企业用地指标。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，优

先采购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，高新技术企业参加政府招投

标活动可给予适当加分。区、镇（街道）行政服务中心设立高新

技术企业服务窗，优先为高新技术企业办理业务。〔区发展规划统

计局（发改统计）、区经科局、区国土城建水务局（国土）、区行

政服务中心分别牵头，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配合〕 

三、进一步强化保障措施 

（一）符合区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的高新技术企业人才，可

以优先认定为区高层次人才。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省高新

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内符合区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的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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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优先入住政府提供的高层次人才公寓。高新技术企业内就业、

参与积分制管理的非本市户籍技术人才，在申请入户时可给予适

当加分。〔区人力资源社保局牵头，区流管办、区国土城建水务局

（住建）、区公安分局、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配合〕 

（二）企业按规定引进的博士等高层次人才，其适龄子女不

管户口是否迁入佛山，均可享受户籍生同等待遇，按“即到即办”

原则安排入读公办学校。对申请积分制入学的高新技术企业员工

子女，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加分优惠。在企业工作并购买同一镇（街

道）社保满 5年的企业员工随迁子女，享受政策性借读生待遇，

优先安排入读公办学校。〔区教育局牵头，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配合〕 

四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 

在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三水区高新技

术企业培育工作专责小组，负责推进我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，

专职小组由分管区领导任组长，区经科局局长任副组长，区经科

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国税局、区地税局以及各镇（街道）分管领导

任组成人员。区经科局要负起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统筹责任，

区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能做好落实工作，并结合我区实际，相

应制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扶持政策。各镇（街道）要相应成立高

新技术企业培育领导机构，出台相应扶持政策，推进辖区内高新

技术企业培育工作；建立健全各自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方案和计划，

明确辖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；建立专人跟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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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制度，确保每间企业均任务到人，责任到人。 

五、其他 

我区将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在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

考核比重，强化对各镇（街道）的考核工作力度。区经科局要全

面加强对区有关部门及各镇（街道）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落实

的督促检查，对工作推进落实不力的，要联同区督查部门开展专

项督查督办；对未能按时完成任务的相关责任人将向区纪委（区

监察局）和区委组织部反映，按规定进行问责。 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2017 年 1月 1日后迁入我区的高

新技术企业，纳入补助范围，以往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

意见为准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机关，区武

装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        2017年4月27日印发 

 


